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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管理制度（试行）
第1条 [bookmark: _Toc12203]收费员职责
1． 负责所辖项目的供冷/暖费的核算、收取、停暖/冷办理。
2． 负责所辖项目的《收费提示单》张贴、公布、送达。
3． 负责票款核对、送存、结款。
4． 负责账单、催缴通知单、律师函、发票等资料的送达。
5． 负责欠费业主催缴，配合律师起诉拒不缴费的业主。
6． 负责按平台要求，对各项收费数据进行录入。
7． 上级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第2条 [bookmark: _Toc30114]收费工作标准
1． 收费员应做到对业主热情主动，语言文明，行为规范。
2． 收费员与业主沟通必须使用公司指定手机号和微信号。
3． 收费员必须在收款时提供收据并保管好底联，开具票据时保证字迹工整，使用完的收据务必交回财务室，由出纳登记存档。
4． 收取现金须核对真伪，收到假币责任自负，现金最迟次日交至公司。
5． 收费员严禁将业主个人信息泄露给无关人员，因泄露业主信息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由收费员承担责任。
6． 如有业主故意刁难，要耐心细致做好思想工作，严禁与业主发生正面冲突。
7． 熟练掌握冷暖收费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项目收费标准，不多收、不少收、不乱收。
8． 收费员有义务将收费过程中发生的业主投诉、报修及时向公司反映，并跟进处理结果。
9． 公司有权对收费员收费过程及账目实施全面监督管理、检查、指导，并提出改进意见，收费员需无条件积极配合。
10． 未经公司书面批准，严禁私自给客户打折、减免，否则差价部分由收费员承担。
第3条 [bookmark: _Toc28361]欠费催缴规定
1． 张贴《收费提示单》
供暖/供冷开始前2个月内，收费员应把管辖项目的《收费提示单》张贴完毕，包括上门贴单、微信、邮件、电话等形式提醒业主缴费，未及时缴付的业主，每月至少提醒一次，并保留提醒记录。
需要抄表的，务必每月抄表后张贴账单。
2． 发送《律师函》
在当期供冷/供暖结束后十天内张贴第二次《收费提示单》（《收费提示单》右上角显示张贴“次数”字样），并保留提醒记录，张贴第二次后三月内仍未缴费的业主，联系律师出具《律师函》。
3． 起诉
已经送达《律师函》后三月内，仍未缴费的业主，联系律师正式起诉。
第4条 [bookmark: _Toc21024]严重违纪约定
以下情形视为收费员严重违纪，公司有权立即解除合同，追究因此给公司造成的损失，并报警处理。
1． 收费员使用公司指定渠道以外的方式收取冷暖费。
2． 收费员在收费过程中有弄虚作假、谋取私利的行为。
3． 收费员利用公司名义招摇撞骗，收取冷暖费以外的其他费用。
4． 收费员收取现金后，超过五个工作日仍未转交至公司出纳员，涉嫌挪用、截留、贪污相关费用的。
5． 收费员与业主发生正面冲突，辱骂、侮辱、恐吓业主甚至有肢体冲突的。
第5条 [bookmark: _Toc27617]公司指定的收费渠道
1． 现金：核对真伪，收到假币责任自负。
2． 桌牌二维码：以在公司领取的二维码桌牌为准。
3． 平台二维码：扫描公司指定平台二维码支付。
4． POS机刷卡：以在公司领取的pos机为准。
5． 对公转账（根据不同项目确定账户信息）。
第6条 [bookmark: _Toc702]关于对账的规定
1． 每日17:00前与出纳对当日帐，并将当天工作日志发送至对账群。
2． 每周五17:00前对当周帐，每月5日前对上月帐。
3． 每年3月31日，收费员整理所有业主明细及账单，交公司存档，欠费的住户，需备注欠费原因，未完成存档，将延发所有劳务报酬，直至完成此项工作。
第7条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以往有关规定与之相抵触的，均按本制度执行。 
第8条 本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如遇问题或特殊情况，可向直接上级或综合中心报告并寻求支持。

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  
二〇二四年七月一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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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财年收费任务表（模板）
	项目名称
	

	月份
	金额
	财年占比
	备注

	2024年4月
	
	
	

	2024年5月
	
	
	

	2024年6月
	
	
	

	2024年7月
	
	
	

	2024年8月
	
	
	

	2024年9月
	
	
	

	2024年10月
	
	
	

	2024年11月
	
	
	

	2024年12月
	
	
	

	2025年1月
	
	
	

	2025年2月
	
	
	

	2025年3月
	
	
	

	制表/日期
	
	收费员/日期
	

	审核/日期
	
	[bookmark: _GoBack]审批/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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